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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财政局
关于2018年市级试点预算单位绩效目标的
批   复

广元市民政局：
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全面加强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财绩〔2017〕10号）和《广元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广元市本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>》（广财绩〔2018〕1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将你单位申报的财政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给你们，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要以绩效目标为导向，以绩效评价为抓手，以改进预算管理为目的，切实提高项目产出质量和控制节约成本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
二、要将绩效目标与本部门工作职责紧密衔接，对项目全过程跟踪问效。要充分掌握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，防止项目运行与预期偏离。因政策变化，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目标实现，确需调整绩效目标的，要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和审核流程报批调整。
三、要全面开展部门项目绩效自评，并配合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进行重点考评和预算绩效再评价。年末对照《广元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广元市本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广财绩〔2017〕4号)文件要求开展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自评，如实反映预算执行情况、目标实际完成情况、实际完成指标值等，并形成自评报告。要在自评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，充分应用评价结果，完善管理制度，改进管理措施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增强支出责任。
 
附件：2018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          

广元市财政局
2018年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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